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提升全社会守信意识

为何要高度重视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诚信是法治政府的核心价值，是良法善治的重要保障。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六十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诚信原则，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建设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2021-2025 年）》中明确部署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

其中，政务诚信是诚信政府建设的重要一环，兼具道德价值

和法律价值，在各种行政行为中以不同形态表现出来，对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不可或缺。对于政务诚信，应重点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务诚信要求严守承诺

行政承诺是指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行使

职权过程中，公开向全社会作出的旨在严格依法办事、提高

工作效率、改善服务环境等方面的一种自觉性允诺行为。近

年来，实践中暴露出一些“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我国行

政法制度也大量引入了行政承诺的相关规定。政务诚信不仅

要在形式化的行政行为上遵守，而且对于非形式化形成的行

政行为，也应具有拘束力。在行政法中，诚信集中体现为信

赖保护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通过该原则保

护了相对人的权利，体现了政府的“道德性”和主观善意的

精神。因此，承诺一旦作出就应当具有效力，要求行政机关

保证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一致性，任何时间上的不一致，任何



空间上的差异都会导致行政系统信守力和公信力的缺失。对

此，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公职人员有义务对承诺予以兑现。

二、政务诚信要求勤政高效

当一个行政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

执行，其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了实现，这个行政行为就

是有效的，我们把这样的效力叫做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国

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勤政高

效。要实现高效，提高行政行为执行力，则取决于行政行为

的公信力。

例如，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在回应“巴黎贝甜”被罚时，

讲明了相关处罚是依据食品安全法的法定最低幅度给予从

轻处罚，明确指出企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提出异议，上海市

场监管部门将积极妥善做好相关工作等。在这一事例中，一

方面反映了依法行政，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决定对公众有约束

力；另一方面表明，如果行政行为得不到社会接受，则其所

分配的权利义务就容易落空。

现代行政需要在开放的氛围下，行政机关与社会、相对

人的互动，其反馈与评价可直接影响到行政权行使的科学化

和民主化。从行政法治高度来看，政务诚信的建构为行政权

行使过程要符合理性、符合公平正义、符合诚实和信用等提

出了要求，如何管理好且服务好相对人，提高行政效率，则

需要行政系统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三、政务诚信要求公开透明



阳光行政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

则。行政行为的实现包括了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双向协调，形

成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的诚信约束。对行政机关而言，要在

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中明确权利义务要求，诸如行政立法要

广泛听取意见，执法要公开透明，尤其对于招商引资、政府

采购、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工作，要充分体现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对于公众有意见或提出建议的情况，要积极回

复，避免造成公众抵触。对于相对人而言，应该遵循善意真

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得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恶意行

事。政务诚信作为行政系统的新的价值体系，必然有利于促

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由严

格规则形成的关系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道德关系。

四、政务诚信要求压实责任

行政问责制度是检验社会公平正义一个重要的价值尺

度。该制度涉及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权利，理应法治化、

常态化、制度化，在现有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严管之下，如何有效监督政务诚信实施情

况？《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行政行为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的，可

以向行政机关申请纠正该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行为

确有错误的，应当自行纠正。行政机关不纠正的，由有权机

关依照职权责令纠正，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系统受自身利益偏好的影响，在缺

乏一定公法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容易失控，因此，强化社会监



督，增加第三方的纠错机制，符合时代精神、符合人民利益

的需求。否则，空谈政务诚信，没有社会评价机制、内部考

核、法律责任的倒逼，就会使得行政行为脱离监督，失信于

民。为此，基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形

成法律责任机制，在对行政机关重点义务责任规范的同时，

不可忽略相对人作为行政行为整体存在的一个部分，要能够

要求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及不得滥用权力，行政机关应善意使

用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尊重相对人及其权利行使，其中，法

律责任是实现公平配置的必要手段。

诚信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也是法律的价值追求，在

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将诚信原则、政务诚信、政府诚信的

表达上升为公法规则，乃至将诚信原则列为行政法原则，实

质上体现了我们对良善之法的渴望与热切。在法治建设中对

诚信赋予其应有之义，也是衡量我国法治化水平提高的重要

标志。

五、政务诚信要求公开透明

阳光行政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

则。行政行为的实现包括了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双向协调，形

成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的诚信约束。对行政机关而言，要在

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中明确权利义务要求，诸如行政立法要

广泛听取意见，执法要公开透明，尤其对于招商引资、政府

采购、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工作，要充分体现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对于公众有意见或提出建议的情况，要积极回

复，避免造成公众抵触。对于相对人而言，应该遵循善意真



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得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恶意行

事。政务诚信作为行政系统的新的价值体系，必然有利于促

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由严

格规则形成的关系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道德关系。

六．政务诚信要求压实责任

行政问责制度是检验社会公平正义一个重要的价值尺

度。该制度涉及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权利，理应法治化、

常态化、制度化，在现有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严管之下，如何有效监督政务诚信实施情

况？《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行政行为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的，可

以向行政机关申请纠正该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行为

确有错误的，应当自行纠正。行政机关不纠正的，由有权机

关依照职权责令纠正，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系统受自身利益偏好的影响，在缺

乏一定公法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容易失控，因此，强化社会监

督，增加第三方的纠错机制，符合时代精神、符合人民利益

的需求。否则，空谈政务诚信，没有社会评价机制、内部考

核、法律责任的倒逼，就会使得行政行为脱离监督，失信于

民。为此，基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形

成法律责任机制，在对行政机关重点义务责任规范的同时，

不可忽略相对人作为行政行为整体存在的一个部分，要能够

要求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及不得滥用权力，行政机关应善意使



用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尊重相对人及其权利行使，其中，法

律责任是实现公平配置的必要手段。

诚信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也是法律的价值追求，在

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将诚信原则、政务诚信、政府诚信的

表达上升为公法规则，乃至将诚信原则列为行政法原则，实

质上体现了我们对良善之法的渴望与热切。在法治建设中对

诚信赋予其应有之义，也是衡量我国法治化水平提高的重要

标志。


